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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面得出的土地利用，植被盖度和地形数据等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并结合调查，分析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状况，得到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图和统

计表。

遥感监测法综合应用资料搜集、野外抽样调查、遥感解译、模型计算等多种技

术方法和手段进行。主要工作环节包括资料准备、野外调查、数据处理、水土流失

情况分析与评价四部分。

四、无人机遥测法

利用无人机遥测系统拍摄项目区的影像数据及地形数据，结合无人机的数据处

理软件，可以连续地监测施工过程中地面扰动情况，计算工程填、挖方量、弃土弃

渣量、土壤流失量等各项指标。使用无人机进行监测，具有影像实时传输、高分辨

率、机动灵活等优点。无人机监测，能在宏观上把握工程的总体情况，同时对已建

立的解译标志进行校核，提高遥感监测的准确度，是遥感监测与常规监测方法有力

支撑和补充。

2.5监测时段与工作进度

2.5.1监测时段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50433-2008）和《水土保持

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本项目为建设生产类项目，根据本工程实际情

况，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合同签订时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完成。

在监测期间，我公司增加监测次数，保证监测数据的及时获取，特别是雨季即

时监测，及时对各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监测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评价， 加强各

水土流失监测因子分析，了解各区域水土保持措施的完整性、稳定状况、地表植被

恢复等，以及水保措施防护效果和安全情况等，确保监测效果。

2.5.2工作进度

监测工作进度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的安排，结合工程建设期实际进度，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21年8月，进入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现场监测和资料收集等工作，针对工

程水土流失现状进行评价，及时对过程中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对现场水保措施

实施情况进行详细监测；对各监测区域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展开全面调查，采用

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等先进监测方法对本项目区进行全面监测， 对本项目的扰动

土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临时占地恢复情况、植物措施的覆盖率等进行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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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9月，将监测数据及资料汇总，我公司编制完成《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

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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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方案设计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2.78hm2。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如下表 3-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表

表3-1
序

号
分区

方案设计防治责

任范围（hm2）

实际监测防治责任

范围（hm2）
增减情况（hm2）

1
建

设

区

采矿场 6.02 6.02 0
2 弃渣场 1.09 1.09 0
3 生产生活区 4.53 4.53 0
4 矿区道路 0.16 0.16 0
5 直接影响区 0.98 0 -0.98

小计 12.78 11.80 -0.98

3.1.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

实际监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以水土保持保持方案确定防治责任范围为基

础；根据《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将项目分区划分为采矿场区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生产生活区

防治区和矿区道路防治区。经现场监测得知，项目建设区较设计相比无变化，实测

结果为 11.80hm2，与方案设计建设区保持一致，建设期间严格控制了占地，未扩大

用地面积，无直接影响区，因此，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实际为11.80hm2。

3.1.3背景值监测

由于监测工作委托滞后，监测工作介入时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故无法对项目水

土流失背景值进行监测。依据主体工程资料及现场调查，在收集本项目所在地的土

地利用现状、水土流失状况、气象水文资料及邻近地区类似工程的水土流失调查监

测等资料的基础上。本项目建设区原地貌为林地，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为主，平均

土壤侵蚀模数为490t/（km2·a）。

3.1.4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由于监测工作委托滞后，监测组对项目建设期间扰动土地面积进行了量算， 主

要采用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和实地GPS监测的方法；并收集前期主体设计、主体施

工监理报告等施工资料，调查走访施工周遍地区进行校正。通过对扰动地块的测量

计算分析，统计出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建设期扰动土



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3

地面积5.75hm2。根据监测结果分析，随着各区工程施工的完成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与植物措施逐步实施，地表扰动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逐渐缩小，呈递减趋势变化。

3.2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本工程未涉及取土（石、料），项目回填所需的土石方均用于项目自身开挖的

土石方。

3.3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因项目仍在开采中，实际发生土石方量对比方案设计较小，方案中土石方挖填

方总量39.57万m3，其中挖方总量为36.48万m3（其中含表土剥离3.01万m3），填方

总量为3.09万m3（其中含表土回填3.01万m3），经土石方平衡后，无借方，调出

28.00万m3砂石料，产生弃方5.39万m3，全部运至弃渣场。

矿区服务年限至2026年，采矿区仍在开采中，实际土石方挖填方总量10.2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5.11万m3（其中含表土剥离3.01万m3），填方总量为3.09万m3

（其中含表土回填3.01万m3），经土石方平衡后，无借方，产生弃方2.02万m3，全

部运至弃渣场。

该项目为已建矿山，矿山自 2006年 12月建矿并投产运营，项目服务期内，生

产过程中累计将产生弃土（石）约 5.39万 m3，截止 2021年 8月，本项目实际产生

弃渣量为 2.02万 m3，已全部堆置于项目设置的弃渣场内。

本方案在生产生活区南侧区域，设置一处弃渣场，占地面积约1.09hm2，可容纳

后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弃土（石）。建设单位已按照“先拦后弃”原则，弃土

（石）之前在弃土场西侧坡脚处修筑浆砌石挡土墙，同时遵循“自下而上，分级分

阶，石渣在下，土渣在上，分层压实”的堆置方式，合理布设截排水沟、平台沟和

临时防护措施，保证弃土场内雨水径流有序排放，提高弃土场安全稳定性；弃土

（石）结束后及时采取造林种草措施恢复原地貌植被。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已在弃渣场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弃渣堆置，并采

取了相应防护措施进行防护，如苫布覆盖、土质排水沟、土质沉砂池、撒播草籽、

截排水沟、沉砂池等。

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介入时，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编制方案时土石方量依据施工单

位以及监理单位提供的土石方施工及投资决算书计列，此次验收阶段，通过施工及

监理结算资料并且经过现场监测调查，因项目仍在开采中，实际发生土石方量对比

方案设计较小，方案中土石方挖填方总量39.57万m3，其中挖方总量为36.48万m3

（其中含表土剥离3.01万m3），填方总量为3.09万m3（其中含表土回填3.0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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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经土石方平衡后，无借方，调出28.00万m3砂石料，产生弃方5.39万m3，全部

运至弃渣场。

矿区服务年限至2026年，采矿区仍在开采中，实际土石方挖填方总量10.22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5.11万m3（其中含表土剥离3.01万m3），填方总量为3.09万m3

（其中含表土回填3.01万m3），经土石方平衡后，无借方，产生弃方2.02万m3，全

部运至弃渣场。

经查询相关资料和询问建设单位，砂石料均为外售，弃渣均已运至方案设置的

弃渣场进行按要求堆置。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工程措施监测点根据工程措施设计的数量、类型和分布情况，结合现场调查进

行布设。监测工作组于2021年8月，选取了采矿场区采挖边坡区域和弃渣场堆积坡

面和矿区道路排水设施；生产生活区植草护坡区域为本项目植物措施监测点，通过

影像反映工程后期运行效果。监测工作组对监测点位每月监测 1 次，整体状况每季

度监测 1次。详见下图。

2021年8月现场监测生产生活区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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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现场监测弃渣场区域苫布覆盖、排水沟

2021年8月现场监测矿山道路区种草、苫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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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水土保持布局基本与方案设计一致，工程措施将土质排水沟进行了

调整成砖砌或采取了水泥砂浆抹面，临时措施增加了苫布覆盖，具体实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布局如下表 4-1。
水土保持总体布局情况一览表

表4-1

防治分区
采取措施

方案设计措施布局 实际完成情况

弃渣场防

治区

工程

措施

浆砌石挡土墙、场地平整、土质

截排水沟、土质沉砂池

浆砌石挡土墙、场地平整、

截排水沟、沉砂池

植物

措施
造林种草 造林种草

临时

措施
-- 苫布覆盖

生产生活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场地平整、土质排水沟 排水沟、场地平整

植物

措施
造林种草 造林种草

临时

措施
-- 苫布覆盖

矿区道路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浆砌石排水沟、土质排水沟 砖砌排水沟

植物

措施
种植葛藤、 种植葛藤、种草

临时

措施
-- 苫布覆盖

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进度如下：

一、弃渣场防治区

浆砌石挡土墙：2019.01-2021.05

场地平整：2021.04-2021.06

土质截排水沟：2019.01-2019.04

土质沉砂池：2019.01-2019.02

造林种草：2021.08-2021.09

苫布覆盖：2021.8-2021.09

二、生产生活区防治区

场地平整：2021.08-2021.09

土质排水沟：2019.01-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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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种草：2021.08-2021.09

苫布覆盖：2021.08-2021.09

三、矿区道路防治区

砖砌排水沟：2021.4-2021.09

种植葛藤：2019.04-2019.06

种草：2019.04-2019.06

苫布覆盖：2021.08-2021.09

该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时间与主体工程实施时间基本一致，实际实施的水土保

持措施种类及数量总体上与水土保持方案保持一致，但建设单位有另外增加苫布覆

盖等措施加强防护，从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来看，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的蓄水保土效果明显，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项

目区水土流失灾害事件未发生。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设计图纸、监理月报、工程验收计量单等资料，无人机航拍和现场调

查复核等方法获取了水土保持工程指施完成情况数据，采矿场正在进行采掘作业，

方案设计工程量为矿山闭坑之后对其他区域进行恢复，现矿山仍在开采中，已实施

的相应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减小，因此，工程措施工程量减小。

根据现场实际汇水情况，施工方对土质截排水沟尺寸及结构进行了调整，方案

中土质截排水沟尺寸为底宽30cm，深30cm，梯形断面，坡比为1:1，现矿区道路区

的土质排水沟和浆砌石排水沟均调整为砖砌结构，矩形断面，深15cm，宽30cm，

壁厚12cm，底部采用2cm水泥砂浆抹面。

弃渣场区内的土质截排水沟尺寸不变，但表面采取了水泥砂浆抹面。

详见工程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4-2。
工程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表4-2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变化情况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化情况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一) 弃渣场防治区

1 浆砌石挡土墙 m 104 84 -20
2 场地平整 m2 8200 5300 -2900
3 土质截排水沟 m 280 410 +130
4 沉砂池 口 0 1 +1

(二) 生产生活防治区

1 场地平整 m2 45000 4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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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质排水沟 m 590 350 -240
(三) 矿区道路防治区

1 浆砌石排水沟 m 400 0 0
2 土质排水沟 m 340 0 0
3 砖砌排水沟 m 0 740 +740
4 沉砂池 口 0 2 +2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工程措施监测影像如下：

矿山道路区排水沟、沉沙池（2021年9月）

弃渣场浆砌石挡土墙（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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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排水沟（2021年8月）

矿区道路排水沟（2021年9月）

按照相应的设计标准进行施工，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实施的各项措施能够起到

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以监理单位统计的工程量为基础，同时查阅工程结算书和利用无人机遥测方法

对项目建设区植物措施实施面积进行核算，植物措施面积相比方案设计减小。采矿

场和生产加工区和弃渣场均在作业中，方案设计工程量为矿山闭坑之后对其他区域

进行恢复，现矿山仍在开采中，已实施的相应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减小，植物措施

工程量减小，详见植物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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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表4-3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变化情况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化情况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一) 弃渣场防治区

1 造林种草 hm2 0.82 0.53 -0.29
（二） 生产生活防治区

1 造林种草 hm2 4.50 0.95 -3.55
（三） 矿区道路防治区

1 种植葛藤 株 960 960 0
2 种草 hm2 0 0.08 +0.08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植物措施监测影像如下：

生产生活区植物措施（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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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防治区植物措施（2021年8月）

弃渣场防治区种草（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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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以监理单位统计的工程量为基础，同时查阅工程结算书和询问建设单位，根据

监理及施工单位复核，临时措施数量。相比方案设计新增苫布覆盖。方案设计的临

时措施工程量未发生变化，但新增苫布覆盖，因此设计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增加，

详见临时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4-4。
临时措施设计量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表4-4

序号 措施名称 单位
工程量变化情况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变化情况

Ⅲ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一) 弃渣场防治区

1 苫布覆盖 m2 0 3000 +3000
(二) 生产生活防治区

1 苫布覆盖 m2 0 800 +800
（三） 矿区道路防治区

1 苫布覆盖 m2 0 300 +300
注：“－”表示减少，“+”表示增加，“0”表示无变化

4.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工程在施工期将工程建设的扰动面积控制在征地范围内，未对工程用地范围

以外区域造成扰动。

项目实施了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已完成的植物措施成活率、保存率基

本达到规范和设计要求，防治效果明显。

施工过程中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等防治措施的及时实施有效控制了

施工过程中的人为新增水土流失，起到了较好的防治作用。

随着各项防治措施的逐步实施完毕，水土流失源得到了全面控制，水土流失基

本得到控制。

通过对监测分区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完成情况分析，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良好，能较好的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赣州市长青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3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1）工程开工前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南方红壤丘陵区，

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依据主体工程资料

及现场调查，在收集本项目所在地的土地利用现状、水土流失状况、气象水文资料

及邻近地区类似工程的水土流失调查监测等资料的基础上。本项目建设区原地貌为

林地，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为主，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490t/（km2·a）。

（2）建设期不同监测时段水土流失面积

本次监测的范围是遂川县巾石乡界溪石门岭采石场普通建筑用砂岩矿占地范

围，由于监测介入时段滞后，实际矿山已进入开采阶段，则建设期 水土流失面积情

况见下表 5-1。
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面积情况表

表5-1 单位：hm2

时间
扰动类型
(hm2)

各扰动类型水土流失

面积(hm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hm2）

监测

频次
监测方法

微度及

轻度

中

度

强烈

以上

2021.09 埋压 5.75 5.75 / 调查监测（查

阅相关资料）

（3）自然恢复期项目水土流失面积

工程建成后开始试运行，各类水土保持措施开始发挥效益，项目区的土壤侵蚀

强度和侵蚀总量均下降，自然恢复期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绿化面积，占地面积为

1.56hm2。

在方案编制阶段确定的项目建设区范围为11.80hm²，根据现场监测、外业调

查、工程设计及施工资料，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11.80hm²。随着水

土保持措施的一步步完善，在工程建设后期随着植被的逐年恢复，扰动地表土壤流

失量会逐年递减，水土流失呈现先强后弱的特点，水土流失面积迅速减少。

5.2土壤流失量

（1）施工前原地貌土壤侵蚀背景值

由于监测工作委托滞后，监测工作介入时主体工程已完工；故无法对项目水土

流失背景值进行监测。原地貌侵蚀模数采用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数据，平均土壤侵蚀

模数49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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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期扰动地貌土壤流失量测算

由于监测工作滞后，监测介入时主体工程已完工，无法对工程建设期造成的土

壤流失量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类比项目建设区周边同类型生产建设项目实测土壤侵

蚀模数，根据水土流失面积计算生产运行期扰动地貌土壤流失量。详见下表 5-2 工

程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工程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表5-2

时间 分区
扰动类

型

各扰动类型水土

流失面积(hm2) 水土流

失总面

积

（hm2）

土壤侵蚀

模数（t/
（km2·a）

土壤

流失

量

（t）

监测

方法

微度

及轻

度

中

度

强

烈

以

上

2021.8-
2021.9

弃渣

场
埋压 1.09 1.09 490 0.53

2021.8-
2021.9

生产

加工

区

埋压 4.53 4.53 200 0.91

2021.8-
2021.9

矿山

道路
埋压 0.16 0.16 200 0.03

1.47

5.3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无取土场。

该项目为已建矿山，矿山自 2006年 12月建矿并投产运营，项目服务期内，生

产过程中累计将产生弃土（石）约 5.39万 m3，截止 2021年 8月，项目已产生弃渣

量 2.02万 m3，已全部堆置于项目设置的弃渣场内。

本方案将在生产生活区南侧区域，设置一处弃渣场，占地面积约1.09hm2，可容

纳后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弃土（石）。建设单位已按照“先拦后弃”原则，弃土

（石）之前在弃土场西侧坡脚处修筑浆砌石挡土墙，同时遵循“自下而上，分级分

阶，石渣在下，土渣在上，分层压实”的堆置方式，合理布设截排水沟和临时防护

措施，保证弃土场内雨水径流有序排放，提高弃土场安全稳定性；弃土（石）结束

后及时采取造林种草措施恢复原地貌植被。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已在弃渣场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弃渣堆置，并采

取了相应防护措施进行防护，如浆砌石挡土墙、苫布覆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

池、撒播草籽、平台沟、排水沟、沉砂池等。

综上所述，本项目取土弃土无潜在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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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现场监测以及调查询问可知，工程在2006年8月至 2006年12月未发生水土

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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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6.1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结束后，随着工程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预防管理措施的全

面实施，水土措施防治面积+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为5.52万m2，建设期扰动地表面

积为5.78万m2（已扣除采矿场区面积），项目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5.5%。达到

了方案确定的95%的防治标准。

6.2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及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结合

工程所在区域的土壤侵蚀类型与强度，本工程区的容许土壤流失量为500t/km2.a。

截至2021年9月该工程项目治理后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达到500t/km²·a，土壤流

失控制比为 1.0，达到了防治标准 1.0。

6.3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中4.0.5规定：矿

山开采和水工程项目在计算各项防治指标值时，其露天开采的采区面积、水工程的

水域面积可在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中扣除；恢复耕地面积在计算林草覆盖率时可在防

治责任范围面积中扣除。本项目区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1.80hm2，采矿场区面积为

6.02hm2，工程结束后，经现场核查，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5.78hm2，水土流

失治理达标面积为5.52hm2，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率为95.5%。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87%的防治标准。详见下表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统计表

表6-1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面

积（hm2）

实施的措施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

积（hm2）

治理度

（%）

弃渣场防治区 1.09 1.02 1.01 92.7
生产生活区防

治区
4.53 4.39 4.37 96.5

矿区道路防治

区
0.16 0.15 0.14 87.5

小计 5.78 5.56 5.52 95.5

6.4渣土防护率

根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石方量调查结果，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2.02万

m3，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1.95万m3，渣土防护率为96.5%，达到了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95%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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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类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项目

建设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1.60hm2，林草植被面积1.56hm2（部分区域植被枯

死），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7.5%，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97%的防治标准。

详见下表 6-2。
林草植被恢复率统计表

表6-2 单位：hm2

防治分区
可绿化面积

（hm2）

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弃渣场防治区 0.55 0.53 98.1%
生产生活区防治区 0.97 0.95 97.9%
矿区道路防治区 0.08 0.08 100%

小计 1.60 1.56 97.5%

6.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

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林草覆盖率（%）=（林草植类被面积/项目建设区总面积）×100%

工程区面积为5.78hm2，林草植被面积为1.56hm2，林草覆盖率达到27.0%。达到

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22%的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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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工程建设初期由于土地整治和土方

调运和采矿场区采掘活动和汽车运输等施工过程造成地表大面积裸露，裸露的土地

丧失或降低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面积和水土流失量急剧增加，同时对周

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随着工程进展，项目挖填和土方调运量逐渐减小，以及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逐步实施，水土流失面积和水土流失量向递减趋势变化，主要

表现为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量逐渐降低、土壤侵蚀强度逐步减轻。进入自然恢

复期后，由于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裸露的地表得到有效治理，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逐步得到恢复和改善。

通过对资料的查阅、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走访及调查、监测单位的现场调

查、遥感影像解译和实地监测等手段，收集相关资料和实际监测数据，经分析、计

算、总结得如下结论：主体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组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安排合理、紧凑，且与主体

工程施工基本同步进行，水土保持措施质量符合要求，达到防治标准和防治效果，

且防护效果明显，运行情况良好。

具体做到以下 2点：

（1）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立即对项目区内可恢复植被占地实施绿化措施，

恢复植被，最大限度地防治水土流失。

（2）本项目实际采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乔灌草结合、

林草治理措施和项目区土地综合利用相结合的措施防护体系，有效地控制了工程造

成的人为水土流失。

六项指标具体如下：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5.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5.5%，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0，渣土防护率96.5%， 林草

植被恢复率为 97.5%，林草覆盖率为27.0%。

六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标准，详见下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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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分析表

表7-1
防治指标 方案设计 实际值 综合评价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5%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7% 95.5%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5% 96.5%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5%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2% 27.0% 达标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主要由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组成。工程措施主要包

括：表土剥离、表土回填、场地平整、排水沟、沉沙池、浆砌石挡土墙等。植物措

施主要包括：造林种草、种植葛藤。临时措施主要包括：苫布覆盖。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实施，基本按照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组织

实施。施工安排合理、紧凑、同步，有效地将水土流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具体

做到了以下几点：

1、建设单位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为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基础。

2、在施工过程中，进行排水工程和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的同步建设，有效

地控制施工过程中地表扰动产生的水土流失对周围的影响。

3、主体工程在产生的边坡处及时采取了植草护坡进行防护。

4、主体工程结束后立即对可绿化区域进行平整，采取绿化措施。

根据巡查和调查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护效果明显，没有人为损坏和自然损

坏现象发生，运行情况良好。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加强各项措施的维护和后期管理工作，使其更好的发挥其水

土保持功能。

2、项目区绿化区域部分地面存在植被生长较差，存在裸露区域，建设单位需

及时进行补种，进行绿化。

3、本工程已完工，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完善，达到验收标准，建设单位需

及时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7.4综合结论

一、项目建设量和质量基本达到了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设计要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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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措施实施后植被生长情况良好，工程措施基本无损坏，能起到较好的防治作用。

三、项目建设区经过系统整治后，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强度

都逐年递减。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强度由施工中的中度、强烈下降到轻度、微度，有

效的将水土流失控制在较低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防护效果明显，经过对监

测数据分析汇总，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设计的目标水平，很好地控制了人

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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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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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现场照片

入场照片（2021年8月）

采矿场排水措施（2021年8月）



60

弃渣场挡土墙（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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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苫布覆盖、种草（2021年9月）

弃渣场造林种草（2021年8月）



2.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项目区总平面布置图

3.措施布局及监测点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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